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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文件

新密建管〔2017〕10号

新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
关于开展建设领域劳动用工专项治理活动的通知

各建筑企业，各施工单位：

为认真贯彻《郑州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》，规范我市建设领

域劳动用工管理，遏制拖欠务工人员工资问题，保障建筑施工企

业及劳务人员合法权益，维护社会稳定。按照《郑州市人民政府

办公厅关于印发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实施意见的通

知》（郑政办文〔2016〕94号）和《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、郑

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建筑领域劳务用工

管理的通知》（郑建文〔2016〕138号）要求，经研究，决定在

全市建设领域开展劳动用工专项治理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专项治理内容

通过深入开展专项治理活动，健全预防工作机制，加强劳动

用工实名制管理，全面推行农民工工资一卡通及银行代发制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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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规范建筑劳务用工市场秩序。

（一）劳务分包、劳动用工是否依法签订合同，劳动用工实

名制管理制度是否落实。

（二）施工总承包企业是否按规定开设“农民工工资专用账

户”，是否落实“一卡通”及月清月结制度，是否通过专用账户支

付工资，是否委托银行代发工资；建设单位是否按照工程进度向

专用账户拨付资金。

（三）工程项目配备劳动用工管理人员，是否存在人员不在

位、不尽责现象，监理企业是否履行工程款或农民工工资支付监

管责任，是否按规定调解处理拖欠纠纷。

二、阶段划分

按照分阶段、分层次、有重点开展专项治理，具体如下：

第一阶段，规范用工阶段（2017年 2月 20日至 4月 30日）：

重点排查劳务分包合同，新进场的劳务人员按规定签订劳动合同

及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开设情况，查处劳务分包作业转包挂靠行

为，营造规范用工管理的浓厚氛围。

第二阶段，专项巡查阶段（2017年 5月 1日至 12月 31日）：

重点查处不按规定落实实名制刷卡考勤制度、通过专用账户支付

工资、按工程进度向专用账户拨付资金等问题。通过建立台账、

专项巡查等方式，发现问题，督促整改，并依法进行查处。

第三阶段，重点督查阶段（麦收、秋收及十九大召开期间）：

重点督查存在隐患或问题的工程项目工程款、农民工工资支付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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纠纷调解情况。做到隐患及时排查，问题限期整改，重点案件挂

牌督办。

第四阶段，巩固提升阶段（2018年元旦、春节双节期间）：

重点开展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治理，对专项治理活动进行专题总

结，对拖欠问题突出的企业及人员进行集中通报处理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领导。为确保此次专项活动顺利开展，成立新密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开展建设领域劳务用工专项治理工作

领导小组。

组 长：陈铁建

副组长：冯跃东 徐润轩 刘晓超 崔洁华 王福军

成员单位：建筑业管理科 招标办 质监站 安监站 建材办

法制科 宣传科 监察大队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建筑业管理科，白秀巍同志兼任办公

室主任，负责专项行动的协调和推进。

（二）高度重视。各参建企业要高度重视，把开展劳动用工

专项治理工作作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工作的

重要保障，切实落实企业的市场主体职责和政府的监管责任，不

断健全完善工作机制，抓紧、抓好、抓实，抓出成效。

（三）强化监管。一是开展巡查工作。采取查阅资料、现场

察看、座谈讨论、约谈等方式方法，多措并举，保证实效。二是

严格执法检查。对巡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，依据《郑州市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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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市场管理条例》，限期整改、依法查处。

（四）实行通报制度。定期编发简报，通报专项治理工作开

展情况。对发生重大拖欠问题的企业，对在专项治理活动中不积

极、不主动的单位及个人，将予以通报批评及媒体曝光。

（五）拓宽监管渠道。采取多种形式，发动劳务用工人员、

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进行举报或监督，建筑业管理科举报电话是

56196617，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平台作用，创新开展专项治理活

动，将专项治理活动发现的问题及时上报郑州市专项治理领导小

组办公室。

2017年 3月 8日

新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办公室 2017年 3月 8日印发


